
涪住建发〔2023〕27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服务指南》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2022年9月28日通过修正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关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需要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城市管理或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证明”的有关规定，根据市住房城乡建委《关于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工作的通知》（渝建质发〔2023〕1号）要求，我委制定了《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服务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3年3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夜间施工证明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服务指南
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

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涪陵区范围内已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技术服务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程）。

二、办理依据
（一）《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二）市住房城乡建委《关于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工作的通知》（渝建质发〔2023〕1号）。

三、办理机构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四、办理要求
（一）办理条件
本区行政区域内已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或技术服务手续）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市政工程，因项目位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且生产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无法避免夜间施工的，可申请办理夜间施工证明。申办工作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
（二）不予办理情形

1.国家法定节假日；

2.高考、中考结束前15日内以及高考、中考期间；

3.虚报、谎报夜间施工申请事项的；

4.申请之日前30日内夜间施工过程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

5.申请之日前30日内因在夜间施工过程中违规排放噪音，被生态环境部门通报或处罚的；

6.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夜间施工情形。
五、提交资料

（一）《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申请表》（见附件1）；

（二）建设单位出具的工程特殊性情况说明及其附件资料（见附件2）；

（三）经建设单位批准的《非常规时段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方案》（见附件3）；

（四）其他证明确需连续施工的资料。

同一工程同一施工单位二次办理夜间施工证明时，可不重复提供第（二）、（三）项资料。
六、办理流程

（一）申请与受理

夜间施工开始前，申请单位向接件窗口提交书面资料申请，接件窗口统一受理。对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同意受理，不符合规定的予以退回。
审理与办结

经审查符合办理条件的，办理机构自申请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出具一式两份的《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见附件4），由接件窗口书面交付申请单位。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出具夜间施工证明告知书》（见附件5），由接件窗口书面交付申请单位。
七、办结时限
4个工作日。

八、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涪陵区顺江大道6号政务事务中心四楼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大厅52号施工许可阶段窗口。
（二）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九、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023-72231325；023-72379353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23-72379378

附件1

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申请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施工地点
	
	申请时间段
	　

	
	
	夜间施工时间段
	

	施工标段
	
	施工内容（范围）
	

	连续施工原因（可附表说明）
	

	30日内是否在夜间施工过程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是□           否□

	30日内是否因夜间施工违规排放噪音受到生态环境部门通报或处罚
	是(           否□

	施工单位
	单位名称：

	
	现场联系人
	
	联系电话
	

	
	意见：

项目经理（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名称：

	
	现场联系人
	
	联系电话
	

	
	意见：

项目总监（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意见
	单位名称：

	
	现场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诺：

我司承诺以上申请内容属实。

项目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格盖章应为单位公章，也可使用经法人授权的有效印章。（须提供证明文件）

附件2

《工程特殊性情况说明》编制要求
《工程特殊性情况说明》中必须包含项目基本情况、夜间施工原因、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污染防治措施4个方面的要点。

附件3

《非常规时段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方案》

编制要求
《非常规时段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方案》严格按照市住房城乡建委《关于加强房屋市政工程非常规时段施工管理的通知》（渝建质安〔2022〕52号）要求编制，方案内容必须明确作业时间、作业内容、带班管理人员、责任分工、质量安全管控要求、应急保障措施等内容。方案编制后，严格按照程序书面报审。
附件4
涪陵区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
涪住建夜证（  ）〔20  〕   号

                    （单位）：
兹证明你单位组织建设的                   （工程/标段），因           等原因需连续夜间施工。请组织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夜间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服从相关部门管理。
	项目

地点
	
	夜间连续施工时间段
	

	建设

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现场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

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监理

单位
	单位名称
	
	
	

	
	总监理工程师
	
	联系电话
	

	连续

施工

原因
	

	备注
	1.本证明一式两份，一份在施工现场，一份由建设单位归档备查。

2.本证明不作为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依据和理由。

3.不允许夜间施工的范围：周末和国家法定节假日；高考、中考结束前15日内以及高考、中考期间。


                               证明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不予出具夜间施工证明告知书
涪住建夜证告（  ）〔20  〕   号

                          （单位）：
依照《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办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你（单位）关于夜间施工的申请，存在下列不符合要求的情形，本机关不予出具夜间施工证明。

不符合出具证明情形：

                                   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3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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